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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中央对地方成品油税费改革转移支付预算（普通国省道部分）和省级交通建设
资金到企分配方案（第二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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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OLE_LINK4]为做好2025年中央对地方成品油税费改革转移支付预算（普通国省道部分）和省级交通建设资金分配，促进地方普通公路养护事业发展，根据省交通运输厅、省财政厅相关下达资金文件及《汕尾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汕尾市市级财政支出管理办法的通知》《汕尾市交通运输局关于印发交通领域落实〈汕尾市财政资金到企业务改革工作方案〉实施流程（试行）的通知》，我局于7月上旬制定了2025年中央对地方成品油税费改革转移支付预算（普通国省道部分）和省级交通建设资金预分配方向及额度，经局党组会审定后预告知各地交通运输部门，抄送市、县财政部门。结合各地资金到企项目前期手续办理进展不一致的实际，为进一步发挥资金使用效益，经市城乡统筹发展指挥部会议研究，同意对到企资金按实际进度时序分批次分配。本次结合各地报送的第二批到企资金1014.8426万元分配申请，形成《2025年中央对地方成品油税费改革转移支付预算（普通国省道部分）和省级交通建设资金到企分配方案（第二批）》（下称资金分配方案第二批）。
一、分配资金额度
省级下达资金总额为2225万元，我局已分配并下达第一批668.0521万元到企资金。现结合各地申报实际，本次分配第二批1014.8426万元到企资金，其余资金542.1053万元待后续相关县区完成施工合同签订、明确实施企业后再行后续批次分配。
二、第二批资金组成
结合各地资金到企项目前期手续办理及合同签订情况，第二批分配1014.8426万元，主要是市公路事务中心215.5926万元（含国省道190万元、农村公路25.5926万元）、海丰县交通运输局308.6361万元（含国省道200万元，农村公路108.6361万元）、陆丰市交通运输局352.6911万元（含国省道274.3045万元，农村公路78.3866万元）、陆河县交通运输局122.8052万元均为农村公路部分、红海湾经济开发区自然资源和建设局15.1176万元均为农村公路部分。
3、 绩效目标
[bookmark: OLE_LINK5]（一）完成2025年全市国省道及农村公路养护工作。
（二）完工项目验收合格率达100%；
（三）按期完成投资达100%；
（四）对经济发展产生明显的促进作用；
（五）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六）改善通行服务水平群众满意度大于等于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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